
清華簡第七輯字詞補釋（五則）

趙平安

　　清華簡第七輯收録反映春秋史事的文獻四種，分别是《子犯子餘》、《晉文公入於

晉》、《趙簡子》、《越公其事》。 〔１〕各篇經專人分頭整理，集體討論，最後由主編審閲定

稿。 應該説，整理報告整體達到了比較高的水準。 但是由於時間倉促，加之受到整理

報告特定要求的局限，也還有不少需要完善和推進的地方。

下面就其中五條，談一點個人意見，向大家請教。

一、“某之女”當指“梅伯

介紹的鬼侯的女兒”

　　 《子犯子餘》：

就受（紂）之身，殺三無�（辜），爲�（炮）爲烙，殺某（胚）之女，爲桊（桎）

�（梏）三百。”（簡１２）

注［五○］：“某，音在明母之部，讀爲滂母的‘胚’，《爾雅·釋詁》：‘胎未成。’《墨

子·明鬼下》‘刳剔孕婦’，孫詒讓《閒詁》引皇甫謐《帝王世紀》：‘紂剖比干妻，以視其

胎。’或疑讀爲‘梅’。 梅之女，即梅伯之女，紂時有梅伯。 《楚辭·天問》：‘梅伯受醢。’

《韓非子·難言》：‘故文王説紂而紂囚之……梅伯醢。’”“梅之女”這種結構，慣常的理

解就是梅伯之女，可是古書未見紂殺梅伯之女的説法，故整理報告取第一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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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先秦兩漢訛字綜合整理與研究”（批准號：１５犣犇犅０９５）和清華大學
自主科研計劃課題“新出簡牘帛書與古文字疑難解讀”的階段性成果。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中西書局２０１７年。



《淮南子·俶真訓》：“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爲炮烙，鑄金柱，剖賢人之

心，析才士之脛，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高誘注：“鬼侯、梅伯，紂時諸侯。 梅伯説

鬼侯之女美好，令紂妻之，女至，紂以爲不好，故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也。 一曰紂

爲無道，梅伯數諫，故菹其骸也。” 〔１〕根據高誘的説法，梅之女，可以理解爲梅伯介紹

的鬼侯之女。 名詞加之加名詞這類偏正結構，兩者之間的關係是極其複雜的。

二、“爲%（炮）爲烙”顯示“炮”、
“烙”當爲兩種不同的東西

　　２００２年發表的上博簡《容成氏》中，有下面一段文字：

於是乎作爲九成之臺，寘（置）盂炭其下，加圜木於其上，思（使）民道之，

能遂者遂，不能遂者，内（墜）而死，不從命者，從而桎梏之。於是乎作爲金桎

三千。既爲金桎，又爲酒池，厚樂於酒，溥夜以爲淫，不聽其邦之政。

（簡４４ ４５）〔２〕

整理者注釋説：“以上講紂爲‘炮格之刑’。 古書言此多以銅柱爲格（如《六韜》佚

文、《荀子·議兵 》、 《韓非子·喻老 》、 《吕氏春秋·過理 》），與此不同。 ‘格 ’或

作‘烙’。” 〔３〕

《子犯子餘》也講道：

就受（紂）之身，殺三無�（辜），爲�（炮）爲烙，殺某（胚）之女，爲桊（桎）

�（梏）三百。（簡１２）

注［四九］説：“Ú，從Û省，缶聲，讀爲‘炮’。 爲炮爲烙，指炮烙之刑，也作‘炮格’。 《荀

子·議兵》：‘紂……爲炮烙刑。’《史記·殷本紀》：‘紂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 〔４〕

這兩則新資料，講的都是商紂王的炮烙之刑。

２００４年，我發表過一篇小文，叫作《〈容成氏〉所載“炮烙之刑”考》。 〔５〕當時我據

上博簡《容成氏》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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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張雙棣撰： 《淮南子校釋》第２３７頁，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第２８４—２８５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第２８４頁。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楚簡（柒）》。

朱淵清、廖名春主編： 《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商紂的炮烙之刑應包括“作爲九成之臺”，就是修築一高臺；“加圜木於

其上”，在高臺上架一根圓木；“寘盂炭其下”，在臺下放置銅盂和炭。根據盂

的特點，炭大概是置於盂中的。人在圜木上走，不摔下去便罷，如果摔下去，

就會掉進盂裏，不是摔死就是被燒灼而死。這就是商紂的所謂“炮烙

之刑”。〔１〕

文章對長期爭論不休的“烙”進行了考證，認爲就是《容成氏》中的“盂”，是盛炭的器

具。 但對“炮”字没有提出什麽意見。

清華簡《子犯子餘》使我們對炮格之刑的認識又有新的推進。 它很明確地告訴我

們，所謂炮烙，“炮”和“烙”都是名詞，炮烙不是偏正結構，而是並列結構。 烙相當於

盂，炮相當於《容成氏》中的“圜木”。 這個“圜木”，古書也叫金柱、銅柱。 “木”和“柱”

是同一種東西的不同叫法。 〔２〕

三、“&”與甲骨文“'”爲一字

《子犯子餘》：

�（胡）晉邦又（有）�（禍），公子不能�（止）�（焉），而走去之，母（毋）

乃猷心是不�（足）也�（乎）？（簡１—２）

曰：“子若公子之良庶子，晉邦又（有）�（禍），公□□□�（止）�（焉），

而走去之，母（毋）乃無良�（左）右也�（乎）？”（簡３—４）

注〔 六 〕：“Ü，從廾，之聲，讀爲同音的‘止’。 《詩·玄鳥》‘維民所止’，鄭玄箋：

‘止，猶居也。’與下文問蹇叔‘公子之不能居晉邦’意同。”整理報告的解釋是可以貫通

文例的。

Ü，原作 、 之形，確實由廾和之兩部分組成。 它和同篇出現的“寺”字在字形

和用法上都有明顯的區别，不可能是同一個字。 此字係首見，我們認爲它和甲骨文

“置”應該是同一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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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朱淵清、廖名春主編： 《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

參看趙平安： 《兩條新材料與一個老故事———“炮烙之刑”考》，第二届文獻語言學國際學術論壇，２０１６
年１０月３１—１１月１日，北京語言大學。



甲骨文“置”作：

合１９８９６　1組　　 合１９８９　賓組　　 英３６５　賓組　　

合３２４１９　歷組　 合２３６０３　出組　 合２７５８９　無名組

一般隸作Ý，裘錫圭先生解釋説：“字應該分析爲从‘Þ’，从‘ß’，从‘之’聲或‘止’聲。

‘之’、‘止’二字古音同聲母同韻部，所以作爲聲旁可以通用。 從字形看，‘ß’當象器

物的架座，从‘Þ’从‘ß’可以解釋爲象徵以兩手置物於架座。 從字音看，‘之’、‘止’

與‘置’的古音也很接近。 所以 ‘à’應該是置立之 ‘置’的本字。” 〔１〕卜辭屢見 “Ý

鼓”、“Ý庸鼓”的説法，商器己酉戍á彝有“Ý庸”的説法，《詩經·商頌·那》有“置我

鞉鼓”的説法，Ý、置用法相同。 由於字形解釋正確，又能得到文例支持，因此裘先生

的意見獲得了廣泛認可。 〔２〕甲骨文Ý字較晚出現的从廾从之的寫法，和《子犯子餘》

構件相同，只是前者兩隻手在“之”字上面，後者兩隻手在“之”字下面。 而這種差異，

在異體字中很常見。 〔３〕置可以訓止。 《文選·嵇康〈與山巨源絶交書〉》“足下若嬲之

不置”，吕向注：“置，止也。”《資治通鑑·周紀五》“毋置之”胡三省注：“置，止也。”簡文

“置”除理解爲止外，還可以理解爲“棄置”或“處置”。

四、(當爲貫字

《晉文公入於晉》：

命曰：“以孤之舊（久）不�（得）�（由）弍（二）晶（三）夫＝（大夫）以攸

（脩）晉邦之政，命訟�（獄）敂（拘）執睪（釋） （折），責母（毋）又（有）¡

（¢），四£（封）之内皆肰（然）。”（簡１—２）

注〔 五 〕：“折，訓爲‘斷’。 《書·吕刑》：‘非佞折獄，惟良折獄。’â疑讀爲‘ã’，

《説文》：‘舉也。’”所謂â原作 ，可能是貫字。 《説文》説實从貫，國差ä實字所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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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裘錫圭： 《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名稱》，《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第３８頁，復旦大學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李宗焜編著： 《甲骨文字編》第２７６—２７７頁，中華書局２０１２年；劉釗主編： 《新甲骨文編》第４６４頁，福
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李宗焜編著： 《甲骨文字編》第３２９—３４６頁；劉釗主編： 《新甲骨文編》第１４２—１５３頁。



之酷似。 責可以理解爲職責、責任，如《尚書·金縢》：“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

以旦代某之身。”《史記·張耳陳餘列傳》：“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

反也。 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貫，通常表示習慣，引申表示懈怠。 “責母

（毋）又（有）貫”是説對職責不要有懈怠。

五、“繼 ”應理解爲“繼燎”

《越公其事》有下面一段文字：

君女（如）爲惠，交（徼）天¤（地）之福，毋¥（絶）¦（越）邦之命于天下，

亦兹（使）句§（踐）̈ （繼） （纂）於¦（越）邦，孤其©（率）¦（越）庶眚（姓），

齊厀同心，以臣事吴，男女備（服）。亖（四）方者（諸）侯亓（其）或敢不賓于吴

邦？君女（如）曰：“余亓（其）必ª（滅）¥（絶）¦（越）邦之命于天下，勿兹

（使）句§（踐）̈ （繼） （纂）於¦（越）邦巳（矣）。”君乃«（陳）吴甲□，

□□□¬（旆）（旌），王親鼓之，以觀句§（踐）之以此®（八千）人者死也。

（簡５—８）

注［一六］：“兹，讀爲使。 å，與“絶”反義，疑爲“繼”字。 ，疑爲“æ”之訛字，

字見望山一號墓八號簡 。 月即爨月。 æ，讀爲“纂”或“纘”，繼承。 《禮記·祭

統》：“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詩·閟宫》：“奄有下土，纘禹之緒。”鄭玄注：“纘，

繼也。”

簡中兩個原形字上从艸，下面應爲尞字。 這一點從下面寮字所从尞看得很

清楚。

毛公鼎 集成２８４１

《六書統》

《説文·穴部》

簡５ 下部與《六書統》所收第一字下部結構相同。 簡７ 下部所从“尞”从兩

個圓圈與毛公鼎相同。 故此字从艸从尞無疑。

从艸尞聲的 通“燎”。 古代早朝，庭上燃着麻秸等扎成的火炬叫庭燎。 《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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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毛傳：“庭燎，大燭也。”《釋文》：“鄭云：

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庭燎》是贊美周王勤政早朝的詩。

所謂繼燎，指勤奮工作。 《東維子集》卷三十：“則王者勤政，亦繼燎於夜也，豈惟

宣王哉？”

（趙平安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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